
包头师范学院教师发展中心 

           教师发展中心(2023)  第 001号            
 

开展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相应任课教师培训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为深入实施《高等学校课程建设指导纲要》，提升一线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

力，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关于参加普通本科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相应任课

教师培训的通知》（內教高函【2023】8 号）要求，组织开展我校培训工作，相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和目标 

邀请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负责人介绍在课程思政的资源挖掘、教

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研究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邀请高等学校相关教学

指导委员会进行专家点评和交流互动，帮助全国高校相应课程任课教师理解和把

握本专业类课程思政教学的内涵和要求，提升一线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推动

实现“课程思政”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推动“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 

二、培训对象 

我校开设与教育部高教司指导下由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提供的“普通

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清单内相关课程的任课教师。 

三、报名及培训方式 



本次培训采用线上方式，以专业类为单位开展。参训教师根据本人所在专业

和所授课程，进行网络注册和相应培训报名(网址为 http://kc.enetedu.com)。本专

业类培训结束次日起开始回放，回放时间为 3 天。 

其余各专业类示范课程的具体安排后续将另发通知，届时请以具体培训通知

为准。 

四、结业证书及其他事项 

1. 参训人员在直播和回放期间完成相关培训内容且考评合格后，将获颁相应

课时的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电子结业证书。 

2. 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承认培训的经历并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3. 请各学院、各部门认真组织教师按时参加培训，并至少完成 1 门示范课程

的培训，鼓励参训教师积极参加本专业类其他示范课程和相近专业类示范课程的

培训。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田海文，电话：15661505881。 

 

附件：2023 年 3 月培训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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